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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结果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 

 

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人”）作为对贵公司进行持续督

导的保荐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

导》的有关要求，对贵公司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 

基于 2024 年度现场检查，本保荐人提请贵公司关注以下事项： 

1、根据公司年度报告，2024 年公司业绩有所下滑，主要是因为： 

（1）报告期内，热熔胶经营稳定，反应型胶黏剂净利润增长超 100%，但因

光伏胶膜市场竞争激烈，主要原料 EVA 粒子价格较上年下降，导致光伏胶膜产

品售价同步下降；光伏毛利率为负拉低了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导致利润减少； 

（2）报告期末，对光伏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单项计提信用减值导致利润减少； 

（3）报告期末，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光伏业务相关资

产和墙布业务相关资产进行评估后计提资产减值导致利润减少。 

保荐人提请公司关注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所属行业市场变化、原材

料价格的变动、下游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其

他因素。建议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经营策略，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

防范相关经营风险，努力提升业绩水平。对于公司营业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来可能出现下滑的情况，公司应当及时做好相

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2、保荐人提请公司关注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及与已披露信息的匹配程度，实

时跟踪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如发现募投项目

存在变化或再次延期的可能性，应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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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荐人提请公司持续密切关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后续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续关注控制权变更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以及相关舆情

报道。 

 

 

 

 

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